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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延續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之基礎，持續與世界接軌，為達

到國際海事組織對調查員訓練之要求，派員參加國外相關機構開辦之訓練課程，研

習水路調查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術。本次水路調查組派員參加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

境學院舉辦之「船旗國履約」線上課程訓練，課程內容涵蓋國際海事公約介紹、國

際海事組織架構及運作、船旗國履約責任與義務、海難事故調查等，可使學員瞭解

國際海事組織對於船旗國履約之要求及作為，課程內容可作為本會調查員執行重

大水路事故調查之基礎，及增進調查員國際海事法規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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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Academy, IMSSEA）為非營利組織，其前身為國際海事學院（International Maritime 

Academy, IMA），由義大利政府與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於 1998 年協議創辦成立，其主要任務係針對屬發展中國家之成員國，安排

教授相關課程，惟國際海事學院已於 2005 年關閉，國際海事組與義大利政府鑒於

雙邊協議仍屬有效，故義大利政府指定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在與國際海事

組織簽訂之雙邊協議架構下，提供海事相關進階教育、訓練及技術協助。 

本次本會水路調查組派員參加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舉辦之「船旗國履約

（Flag State Implementation, FSI）」線上訓練，課程內容涵蓋國際海事公約介紹、國

際海事組織架構及運作、船旗國履約責任與義務、海難事故調查等，期許調查人員

完訓後，可以奠定執行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之基礎，增進國際海事法規專業知識，對

於海事國際公約、船旗國履行海事國際公約之作為，及海難事故調查有更進一步之

瞭解，隨著事故調查經驗之累積，未來亦可更深入考量國際公約之妥適性，進一步

提出公約法規的相關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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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1. 課程 

本次課程「船旗國履約（Flag State Implementation, FSI）」係由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

境學院（IMESSA）舉辦，授課日期為民國 111 年 9 月 20 日至 111 年 9 月 30 日，

共計 11 日，以線上授課方式辦理，課程內容係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所出版之示範課

程（Model Course）3.22 進行安排。示範課程 3.22 旨在為各國海事主管機關（maritime 

authority）人員提供國際海洋法公約規定之船旗國應該履行義務與責任之相關內容，

並具體闡述船旗國政府如何有效執行其責任及義務，可透過課程訓練及熟悉國際

海事相關公約規定，理解船旗國履行相關法規的不同職責，以提升執行船旗國履約

時各項所需的能力。調查員透過該項訓練課程作為執行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之基礎，

並增進國際海事法規專業知識。本次訓練課程之課表下所示。 

表 2-1 課程內容 

1. 國際海事組織決議案 IMO Resolutions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lag State - UNCLOS article 94、UNCLOS summing 

up of the flag state duties、FSI and Resolutions A996 (25)、FSI and Resolutions 

A1070 (28)、Ship types、COLREG and manning） 

2.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SOLAS 

3. 國際安全管理章程 ISM 

4. 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 ISPS 

5.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STCW 

6. 海事勞工公約 MLC 

7.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 

8. 認可組織 Recognized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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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港口國管制 PSC 

10. 海難事故調查 Accident investigation 

11. 海難事故分析報告 Analysis of reports 

1. 參與人員及講師 

本次奉派參加課程之參與學員共計 3 名，皆為水路事故調查組調查人員。國際海

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講師共 3 名，各講師簡介如下： 

1. Vlado Francic 教授為克羅埃西亞里耶卡大學（University of Rijeka）航海科學

系主任， Vlado Francic 具超過 20 年的研究與教學經驗，並具備船副資歷。介

紹如圖 2-1 所示。 

 

圖 2-1  Vlado Francic 教授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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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za Karimpour 講師，具輪機長資歷，並於瑞士及義大利取得海事事務相關碩

士及博士，並且為港口及海事領域之講師及顧問。介紹如圖 2-3 所示。 

 

圖 2-2 Reza Karimpour 專業背景 

3. Ali Haidar 船長為國際海事組織轄下會員國審核機制（IMO Member State Audit 

Scheme, IMSAS）之稽核員，具船長資歷，專攻國際法、海事檢查、海難事故

調查等領域。 

圖 2-3 Ali Haidar 船長的授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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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課方式 

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本次課程採線上授課方式辦理，並以國際海上

安全安保環境學院線上課程平台進行，課程進行方式分為「課程影片觀看與測驗」

及「線上會議討論」兩種。圖 2-4 為課程平台入口畫面。 

圖 2-4 課程平台入口 

課程影片觀看與測驗部分，講師已經預錄教學影片供學員觀看，並且於各項課程影

片結束後進行測驗，於課程測驗通過後才能繼續下一項課程。最終於各項課程完成

後安排綜合測驗，須通過綜合測驗才算完成本次訓練課程，學員必須通過總測驗始

能取得 IMO 所頒發的結業證書。各課程影片並有防偷懶機制，固定時間跳出經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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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視窗提醒學員。圖 2-5 為課程平台畫面、圖 2-6 為課程影片畫面、圖 2-7 為課程

影片警示畫面、圖 2-8 為測驗畫面。 

「線上會議討論」部分，為配合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因應不同時區，每位講師安

排二場線上會議，由講師與學員進行線上討論與提問，講師重點解釋各課程，並直

接解答學員有關課程之問題、圖 2-9、2-10 為視訊會議畫面。 

圖 2-5 課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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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課程影片畫面

圖 2-7 課程影片警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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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課程測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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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視訊課程討論畫面

圖 2-10 視訊課程討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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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摘要 

本次課程概分為：1.國際海事組織決議案（IMO Resolutions）、2. 海上人命安全國

際公約（SOLAS）、3.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SM）、4.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ISPS）、

5.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6.海事勞工公約（MLC）、

7.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8.認可組織（Recognized Organizations）、9.

港口國管制（PSC）、10.海難事故調查（Accident investigation）、11.海難事故分析

報告（Analysis of reports），各項課程摘要分述如下： 

1. 國際海事組織決議案（IMO Resolutions） 

國際海事組織決議案的課程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船旗

國義務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lag State - UNCLOS article 94、（2）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介紹 UNCLOS summing up of the flag state duties、（3）船旗國履約及 A996 (25)決

議案、（4）船旗國履約及 A1070 (28)決議案、（5）船型介紹、（6）國際海上避碰規

則及最低安全配額規則等。其中，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船旗國義務部分尤為重要，

為各船旗國履行國際公約法規的重要依據，相關內容概略如下：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船旗國義務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該公約第 94 條明訂船旗國應履行

之義務，其相關義務包括： 

（1） 每個國家應懸掛該國旗幟之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上的管

轄和控制。 

（2） 每個國家特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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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持一本船舶登記冊，載列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的名稱和詳細情況 ，但

因體積過小而不在一般接受的國際規章定正範圍內的船舶除外； 

b. 根據其國內法，就有關每艘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的行政、技術和社會事項，

對該船及其船長、高級船員和船員行使管轄權。 

（3） 每個國家對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除其他外，應就下列各項採取為保證海上

安全所必要的措施： 

a. 船舶的構造、裝備和適航條件； 

b. 船舶的人員配備、船員的勞動條件和訓練，同時考慮到適用的國際文件； 

c. 信號的使用、通信的維持和碰撞的防止。 

（4） 這種措施應包括為確保下列事項所必要的措施： 

a. 每艘船舶，在登記前及其後適當的間隔期間，受合格的船舶檢驗人的檢查，

並在船上備有船舶安全航行所需要的海圖、航海出版物以及航行裝備和

儀器； 

b. 每艘船舶都由具備適當資格，特別是具備航海術、航行、通信和海洋工程

方面資格得船長和高級船員負責，而且船員的資格和人類與船舶種類、大

小、機械和裝備都是相稱的； 

c. 船長、高級船員和在適當範圍內的船員，充分熟悉並須遵守關於海上生命

安全，防止碰撞，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污染和維持無線電通信所適用的

國際規章。 

（5） 每一國家採取第三和第四款要求的措施時，須遵守一般接受的國際規章、程

序和慣例，並採取為保證這些規章、程序和慣例得到遵行所必要的任何步驟。 

（6） 一個國家如有明確理由相信對某一船舶未行使適當的管轄和管制，可將這

項事實通知船旗國。船旗國接到通知後，應對這一事項進行調查，並於適當

時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補救這種情況。 

（7） 每一國家對於涉及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在公海上因海難或航行事故 對另

一國國民造成死亡或嚴重傷害，或對另一國的船舶或設施、或海洋環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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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損害的每一事件，都應由適當的合格人士一人或數人或在有這種人士

在場的情況下進行調查。對於該另一國就任何這種海難或航行事故進行的

任何調查，船旗國應與該另一國合作。 

圖 3-1 UNCLOS 的課程內容 

2.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簡介（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本課程除概略說明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各章之內容外，更著重船旗國履行義務

中船旗國官員檢查訓練的部分，其重點包括：船舶主要證書、貨船與客船一般規定、

機艙防火規定、求生設備規定、航行設備、操作與演練等。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各章

標題如下： 

第 I 章 總則 

第 II-1 章 構造－艙區劃分及穩度、機械與電機裝置 

第 II-2 章 構造－防火、火災偵測及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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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章 救生設備及佈置 

第 IV 章 無線電通信 

第 V 章 航行之安全 

第 VI 章 貨物運送 

第 VII 章 危險品之載運 

第 VIII 章 核動力船 

第 IX 章 船舶安全營運管理 

第 X 章 高速船安全措施 

第 XI-1 章 加強海上安全之特別措施 

第 XI-2 章 加強海上安全之特別措施 

第 XII 章 散裝船之追加安全措施 

第 XIII 章 符合驗證（IMO） 

第 XIV 章 極區水域營運船舶之安全措施 

 

圖 3-2 船舶安全證書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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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海上求生的課程內容

圖 3-4 救生艇相關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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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 ISM code） 

國際海事組織鑒於 80%以上的海難事故多為人為因素所造成，為有效提升船舶安

全，降低人為因素的影響，導入安全管理體系，並於 1994 年將船舶安全管理規定

納入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第九章。 

本課程說明國際安全管理章程制定緣由、歷程與目的，並概述國際安全管理章程各

章節規範的內容，其中包括：公司導入及施行船舶 ISM 的重點、期程，船旗國檢

查重點說明等。 

ISM 章程各章標題如下： 

（1） 定義、目標、適用範圍、安全管理系統的功能要求 

（2） 安全和環境保護政策 

（3） 公司的責任和權力 

（4） 指派人員 

（5） 船長的責任和職權 

（6） 資源和人員 

（7） 船上作業計畫之制定 

（8） 應變準備 

（9） 發生不符合、意外及危害事故之報告與分析 

（10） 船舶和設備之維護 

（11） 文件管理 

（12） 公司查核、檢討和評估 

（13） 執行驗證 

（14） 發證、查驗與管制 

（15） 臨時證書 

（16） 查驗 

（17） 證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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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ISM code 相關的課程內容 

4. 國際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章程（the 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Security of Ships 

and Port Facilities, ISPS code）  

國際海事組織於 2001 年 11 月 20 日第 22 次大會通過 A.924（22）決議案「防範威

脅乘客和船員保全及船舶安全為恐怖主義行為之措施和程序之審查」要求海事安

全委員會，法律委員會等積極處理船舶安全與恐怖主義行為之措施，2002 年 12 月

12 至 13 日國際海事組織召開之海事保全外交會議即採納海事安全委員會所提

SOLAS 公約 2002 年修正案及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並於 

2004 年 7 月 1 日生效。 

國際海事組織係針對船舶港口介面活動、港口設施、船舶對船舶間的活動，以及締

約國政府確保實施前項活動之保全措施，新增及修訂 1978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

約內容。其中修訂了第 V 章及第 XI-1 章，並新增第 XI-2 章及國際船舶與港口設

施保全章程(ISPS Code)，其規定港口國政府、船東、船上人員以及港口/設施人員

察覺保全威脅及採取相對的預防措施，以防止保全事件影響從事國際貿易的船舶

或港口設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B2%BF%E6%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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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ISPS code 相關的課程內容 1/2

圖 3-7 ISPS code 相關的課程內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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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 

STCW 自 1978 年通過，並且於 1984 年生效，其內容為就船員訓練、證書發證、航

行當值等訂定標準，該公約迄今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為 2010 年的修正。本課程

著重於增進學員對 STCW 之基礎認識，因此，概略介紹 STCW 公約的沿革，2010

年修改的重點及生效的歷程，其中並特別說明第一章中相關訓練發證、生效、訓練

評估、重新生效、船員體檢及公司義務，概述 STCW 最新的發展及港口國檢查部

分的重點。STCW 公約共有八章，各章標題如下： 

第一章 通則； 

第二章 船長及甲板部； 

第三章 輪機部； 

第四章 無線電通信及無線電操作員； 

第五章 對特定型式船員人員之特殊訓練要求標準； 

第六章 應急、職業安全、保安、醫療及求生專長； 

第七章 替代發證方式； 

第八章 當值。 

 



 

19 

 

 

圖 3-8 STCW 相關的課程內容 

6. 海事勞工公約（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MLC） 

海事勞工公約是由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制訂，該

勞工組織為聯合國下轄之國際性組織。因船旗國無法依據國際法要求，有效地管轄

及控制懸掛該船旗之船舶，使船員經常必須於無法接受的條件下工作，損害船員心

理、健康、安全，故國際勞工組織於 2006 年訂定海事勞工公約，規範船員應獲得

之最低權利，並且於 2013 年成為具強制性之國際法。海事勞工公約共有五章，各

章標題如下： 

第一章 船員上船工作的最低要求； 

第二章 雇用條件； 

第三章 起居艙室、娛樂設施、食品和膳食服務； 

第四章 健康保護、醫療、福利和社會保障保護； 

第五章 遵守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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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MLC 相關的課程內容 

7.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國際海事組織為防止船舶污染因此於 1974 制定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並 1978 完

成修訂的議定書，該公約共有六項附則： 

附則 I 防止油污染規則 

附則 II 防止散裝危害液體物質污染規則 

附則 III 防止海上以包裝形式載運有害物質造成污染規則 

附則 IV 防止船舶污水污染規則 

附則 V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規則 

附則 VI 防止船舶空氣污染規則 

本課程為讓學員對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具基礎知識且能與實務結合，因此，除概

略介紹 MARPOL 公約沿革、條文重點、近期重要議題外，並多以船舶檢查為出發

點，並結合法規規定、實務照片、系統圖說等資訊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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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MARPOL 相關的課程內容 1/4

圖 3-11 MARPOL 相關的課程內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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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MARPOL 相關的課程內容 3/4

圖 3-13 MARPOL 相關的課程內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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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認可組織 Recognized Organizations 

認可組織係經由船旗國指定及認可之組織，以代表船旗國執行檢查、調查、法定證

書與文件發證、船舶標誌、其他國際海事組織要求之其他法定工作，其主要法規參

考為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及國際海事組織於 2013 年 6 月通過的 Code for 

Recognized Organizations（RO Code）。本課程概略介紹認可組織的功能、法規依據、

船舶檢查重點，及船舶建造、安全、檢查上所扮演的角色，並說明認可組織與船旗

國政府的關係、船旗國對於認可組織的授權、分工與管理。 

圖 3-14 認可組織相關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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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 PSC） 

港口國管制之目的係透過港口國執行檢查，確認船舶是否符合涵蓋安全、工作條件、

污染防止等國際公約之要求，並且船舶文件是否依據國際及港口國國內航運相關

規則執行，港口國管制執行流程，是由港口國權力機關對航行於港口國水域之外國

船執行管轄權，並且對停靠其港口之外國船進行檢查，執行具危險性調查程序，經

由港口國管制增加海上航行安全。港口國管制之產生主要是由於，船東、船旗行政

機關、船級協會允許次標準船海上航行，而這些次標準船並無遵守相關法規對安全、

工作條件、污染等要求，進而產生船舶意外。 

10. 海難事故調查（Accident investigation） 

本課程主要介紹國際海事組織於 2008 年通過的 MSC.255（84）決議案內容，包括

船旗國之義務、海難事故調查之理念、目的、程序、範圍，各國間之權利、義務與

協調。海難事故調查之目的為：(1)透過事故肇因，改善相關安全法規；(2)將海難

事故調查之理念、過程及程序之必要性，於事故調查中執行；(3)改善海難事故調查

之國際統一目的及程序。 



 

25 

 

圖 3-15 海難事故調查相關的課程內容 

11. 報告分析（Analysis of reports） 

本課程主要教導學員如何於報告分析海難事故，依據國際海事組織定義：「分析為

應用邏輯及推理，建立事實資訊及結論之橋梁」。調查是一個重複性的程序，於整

個調查過程之投入，包含資料蒐集、分析、報告準備等。於事故調查中，有許多分

析方法可以應用，分析方法可反映出事故因果關係之本質，因果關係具有時間變動

特性，使分析系統複雜性增加，需要新理論及方法予以分析，於分析意外之分析模

式中，具有三種模式，一為順序性分析、二為推理性分析、三為系統性分析，而分

析方法中超過 100 種以上可供使用。例如：5 Whys、故障樹分析、STEP（Sequentially 

Timed Events Plotting）、SHELL、ATSB method、MAIIF/IMO 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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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海難事故調查工作的過程

圖 3-17 海難事故分析方法及模式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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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加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之「船期國履約（Flag State Implementation）」

線上課程報告，內容充實，使學員獲益良多，課程內容除了說明各海事相關的國際

公約內容及港口國履約之權力義務外，更重要的是讓學員了解日後在面對重大水

路事故的調查案件，可以有國際法源的參考依據，輔助學員從各面向去分析各大重

大水路事故的發生原因，在船體結構、救生設備、操作人員的適任性及各主管機關

（構）是否存在潛在瑕疵及管理不當的風險，據此導引出調查方向的邏輯及對各相

關機關（構）提出合理的改善建議，提升我國水路航行安全，降低港埠設施、船舶

損害的風險及人命的傷亡。 

建議日後參與此課程的學員，可以預先閱讀此課程的各國際法規、附錄及章程，這

樣有助於課程中進行中，對於各講師的講解能更快速的理解，如果有任何疑問，也

能在課程的討論會議上和講師及其他學員做進一步的討論與互動，增加學習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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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之「船期國履約（Flag State 

Implementation）」線上課程報告 

服  務  機  關：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出 國 人 職 稱：水路調查組調查官 

姓          名：林育志 

出 國 人 職 稱：水路調查組副調查官 

姓          名：曾承志 

出 國 人 職 稱：水路調查組副研究員 

姓          名：柯秉輝 

出  國  地  區：臺灣，中華民國（線上訓練課程） 

出  國  期  間：民國 111 年 09 月 20 日至 09 月 30 日 

報  告  日  期：民國 112 年 0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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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建議項目 處理 

1 

持續派員參加「國際海上安全安保環境學院」的相關課程，可更廣

泛且有系統的學習水路事故的調查知識，了解國際法源與調查工

作的相關性，並提升本會調查人員的專業技能。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2 持續更新及採購水路事故調查的國際法規書籍。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3 

參訓人員可將課程內容進行重點整理，並以簡報說明方式，與會內

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已採行 

 研議中 

 未採行 

 


